

甘孜州加快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激励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加快推进甘孜州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业的决定》（川委发〔2025〕6号）《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业的若干政策＞通知》（川委办〔2025〕12号）《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文旅融合品牌规划策划项目奖补政策等8个实施细则的通知》（川文旅发〔2025〕36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省级财政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规〔2025〕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州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设立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资金。州级财政每年设立1350万元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资金，按财政收入比例逐年增加。用于支持旅游发展、非遗保护传承、文物保护利用、市场营销、人才队伍建设、行业管理等。各县（市）按不低于500万元设立县（市）本级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资金。其中州级财政设立100万元作为制售假冒伪劣文旅商品先行赔付资金池。州级财政每年安排州文联文艺创作资金400万元，支持文艺创作生产、影视剧拍摄制作、歌舞文化挖掘展示、动漫二次元元宇宙创作、摄影作品创作利用等。
二、支持提升旅游品质。对新获得5A级景区（含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级生态旅游区），4A级景区（含省级旅游度假区、省级生态旅游区）品牌的创建主体，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600万元、200万元；对新获得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的创建主体，给予一次性奖补300万元。对新获评国家级、省级旅游休闲街区品牌的创建主体，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100万元、50万元二、支持提升旅游品质；对新获得天府旅游名镇和天府旅游名村的创建主体，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50万元、30万元。
三、支持开发新兴旅游产品。对新获评国家级、省级研学旅行基地的创建主体，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30万元、20万元；对新获评国家级、省级非遗研学基地的创建主体，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30万元、20万元；支持开发滑雪场冬季旅游新产品，对建成国家级、省级滑雪旅游度假地的投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200万元、100万元；对开发运营皮划艇、热气球、低空旅游且投资规模达5000万元以上的投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补100万元。
四、扶持旅游住宿业质量提升。对新获评五星级、四星级旅游饭店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500万元、400万元，引进国际品牌连锁酒店的另给予一次性奖补300万元；对新获评金鼎级、银鼎级文化主题旅游饭店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20万元、10万元；对新获评金树叶级、银树叶级绿色饭店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20万元、10万元；对新获评国家甲级、乙级、丙级的民宿，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50万元、20万元、10万元；对新获评四川省“蜀韵千宿”民宿品牌的给予一次性奖补10万元；对新获评“圣洁甘孜”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的民宿，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10万元、5万元、3万元。
五、支持高端旅游市场开拓和网红引流。招徕省内外乘机来州旅游并进入景区游览，年接待量达到3000人次及以上、2000人次及以上、1000人次及以的上旅行社，分别按100元／人、50元／人、25元／人给予奖补；省外包机组团社每班次奖补3万元；对州内网红达人在新媒体发布的甘孜正能量视频或博文，单条点赞量超过10万次、20万次、50万次、100万次、200万次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0.1万元、0.5万元、1万元、5万元、15万元；对央措、丁真、刘洪网红工作室每个每年给予50万元补助。
六、支持文旅节会活动。支持文旅节会活动。对国家、省批准举办的节庆活动所在地的承办主体，给予一次性奖补资金300万元；对州批准举办的节庆活动（含旅发大会）所在地的承办主体，给予一次性奖补资金100万元。
七、支持公共服务体系建设。（1）图书馆、文化馆和博物馆。对首次获评或晋升为国家一级馆、二级馆、三级馆的图书馆、文化馆，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100万元、60万元、30万元。奖补资金专项用于场馆设施升级、馆藏资源扩充、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创新等工作。博物馆，对经文物部门备案并授牌、挂牌的乡（村）史或社区、专题性或综合性博物馆的举办者，根据展厅面积、展品数量，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30万元、20万元、10万元；对评估定级为国家三级及以上博物馆的举办者，给予一次性奖补50万元。
（2）旅游厕所。对在景区、旅游度假区、旅游线路沿线、乡村旅游重点村等重点区域新建成且通过相关部门验收并获得《旅游厕所质量要求与评定》（GB／T 18973－2022）I类、II类等级认定的旅游厕所建设单位，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30万元、20万元。资金优先用于高原地区厕所防寒保暖、节水节能、无障碍设施完善等运维提升。
（3）文旅驿站。对新建成并投入运营的高原文旅驿站，按以下标准给予一次性奖补：大型驿站（建筑面积≥800㎡，具备综合服务、餐饮住宿、文化展示、应急保障等功能，固定资产投资≥1500万元）；中型驿站（建筑面积400-800㎡，具备基础服务、简易餐饮、休憩补给等功能，固定资产投资800-1500万元）；小型驿站（建筑面积≤400㎡，具备休憩、咨询、补给等基础功能，固定资产投资≥300万元）。经州、县（市）文旅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申报，资金用于驿站运营管理、服务优化及设施维护。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3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
[bookmark: _GoBack]八、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对新成功申报联合国、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新获评国家级、省级非遗品牌的保护单位，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100万元、50万元；对新获评的国家级、省级非遗集市街区（乡镇），分别给予一次性补助资金100万元、50万元。
《甘孜州加快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激励措施》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由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负责解释。各县(市)应参照制定出台本县(市)加快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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